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开放日常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04 月 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鹏华养老 2045混合发起式（FOF）
基金主代码 00727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本基金设置投资者最短持有期限为三年。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自基金合同生
效之日（对认购份额而言）起或自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起三年内锁定。 在
锁定期内，该份额不能赎回，自锁定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含）起，该份额可以赎回。
本基金属于目标日期基金，目标日期设定为 2045年 12 月 31 日。 目标日期到期后，即 2046
年 1月 1日（含）开始，对于自申购确认日起至目标日期持有不足 3年的基金份额，可以不再
受三年最短持有期限制，即自达到目标日期后可赎回。 目标日期到期后，本基金转为开放式
基金中基金（FOF），不再设置最短持有期限，基金名称调整为“鹏华辉弘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具体详见届时公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04月 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
及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赎回起始日 2022年 04月 22日
2 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2022

年 04 月 22 日起（含当日）开放日常赎回业务。
目标日期到期前，本基金设置投资者最短持有期限为三年。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对认购份额而言）起或自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起三年内锁定。 在锁定期内，该
份额不能赎回。 本基金认购份额的赎回申请起始日为 2022 年 04 月 22 日。

目标日期到期后，即 2046 年 1月 1日（含）开始，对于自申购确认日起至目标日期持有不足 3 年
的基金份额，可以不再受三年最短持有期限制，即自达到目标日期后可赎回。 目标日期到期后，本基金
转为开放式基金中基金（FOF），不再设置最短持有期限。

3 赎回业务
3.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账户最低余额为 0.01 份

基金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0.01份时，该笔赎回业
务应包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额，否则，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3.2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如下表所示：

持有年限（Y） 赎回费率
Y＜7日 1.5%
7日≤Y＜30日 0.75%
30日≤Y＜6个月 0.5%
Y≥6个月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
续持有期少于 3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30 日但少于 3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75%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3 个月但少于 6 个月的
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50%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6个月的投资人，将赎回费总额
的 25%计入基金财产。 上述未纳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 基金销售机构
4.1 直销机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包括本公司设在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 层
网址：www.phfund.com
全国统一客服务电话：400-6788-533
4.2 其他代销机构
1、银行销售机构:华夏银行、交通银行、宁波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仅招赢通平台)、

中国银行、苏州银行。



2、证券（期货）销售机构:安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东北证券、东海证
券、东吴证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金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
泰证券、华安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开源证券、南京证券、上海证券、五矿证
券、湘财证券、信达证券、银河证券、粤开证券、中泰证券、中信建投、中信建投期货、中信期货、中信证
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

3、第三方销售机构:北京肯特瑞、度小满、汇成基金、基煜基金、诺亚正行、上海好买、上海天天、腾
安基金、意才基金、盈米财富、蚂蚁基金、陆基金、深圳众禄、中植基金。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 T+3 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

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 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如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

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相关业务规则的

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中国证监会规定信息披露媒介上的《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投资人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人注意
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04 月 21日


